
花蓮縣政府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30日府社勞字第 1130145527A號令訂定 

一、 花蓮縣政府（下稱本府）為保障花蓮縣受僱者或求職者（下稱被害人)

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本法）之規定，或遭受工作場所性騷

擾，而向法院提出訴訟時，可獲得必要之法律扶助，且為推動並協助雇

主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心理諮商服務，以落實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及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第三條規定，特訂定本

要點。 

二、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被害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勞務提供地在花蓮縣。 

(二) 設籍在花蓮縣。 

三、 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 

(一) 心理諮商費用。 

(二) 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 

(三)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四、 心理諮商費用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雇主因被害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對

申請人提供或轉介心理諮商，並已支付費用。 

(二)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

者，行為人之雇主因被害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依本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對被害人提供或轉介心理諮商，並已支付費用。 

前項規定所稱心理諮商，指經國家考試及格，並依心理師法領有臨床心

理師證書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執行之心理諮商服務。 

第一項規定被害人接受心理諮商時間，單次不得少於四十分鐘。 

五、 心理諮商費用之補助基準： 

(一)每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二千元。 

(二)每案補助以四次為限。 

雇主應於被害人完成心理諮商服務，且支付費用完畢後三十日內檢附下

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我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心理師執業執照影本。 

(三)心理諮商費用收據影本。 

(四)心理諮商輔導紀錄影本。 

(五)領據及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六)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六、 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被害人因雇主違反本法規定，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二)被害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且經事業單位或本府依本法認定為性

騷擾行為成立，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三)被害人於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本法施行前遭受工作場所性騷

擾，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且於本法施行後，仍繫屬於法院尚未

終結者。 

七、 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之補助基準： 

(一)律師代撰民事書狀費用：每一審級最高補助六千元，每案最高補助

一萬八千元。 

(二)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 

1、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之律師費：每一審級最高補助五

萬元，全案最高補助十二萬元；共同申請者，每一審級最高補

助十萬元，全案最高補助三十萬元。 

2、保全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三萬元。 

3、督促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一萬元。 

4、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四萬元。 

5、勞動調解程序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含裁判費、聲請費、執

行費、證人日費旅費、鑑定費、政府規費、借提費、經法院裁

定須支出之費用及其他必需費用）：同一案最高補助五萬元。 

(三)同一事業單位同一事件之訴訟，被害人在三人以上者，應共同申

請，並以補助一案為限。但經本府認定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被害人應於下列期限內提出申請： 

(一)律師代撰民事書狀：聲請勞動調解日、提起訴訟日、提起上訴日或

答辯日起六十日內。 

(二)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聲請勞動調解或提起訴訟後

至法院判決日前。 

(三)民事訴訟第二審及第三審程序：提起上訴後至法院判決日前。 

(四)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聲請日起六十日內。 

(五)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繳納裁判費日或法院裁定日起六

十日內。 

第一項補助，於和解成立、調解成立、撤回訴訟或撤回聲請後始申請

者，不予補助。 

被害人應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符合第六點補助對象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律師費收據。 



(四)領據及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五)申請補助項目之相關文件影本： 

1、律師代撰民事書狀：聲請勞動調解狀、起訴狀、上訴狀或答辯

狀繕本。 

2、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聲請勞動調解或起訴狀

繕本及律師委任狀。 

3、民事訴訟第二審及第三審程序：上訴狀繕本、第一審或第二審

判決書及律師委任狀。 

4、保全程序：假扣押或假處分聲請狀繕本及律師委任狀。 

5、督促程序：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及律師委任狀。 

6、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聲請狀繕本、執行名義文件及律師委

任狀。 

7、勞動調解程序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裁判費收據或確定訴訟

費用額聲請狀繕本及法院裁定。 

(六)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八、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被害人因雇主違反本法規定，致終止勞動契約，而於勞動調解或訴

訟期間無工作收入。 

(二)被害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而於勞動調解或訴

訟期間無工作收入。 

前項所稱勞動調解，係指依勞動事件法進行之勞動調解程序。 

九、 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補助基準： 

(一)依核定補助時，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投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計算每月核給金額，每月為三十日，未滿三十日依比例計算核

給，最長補助六個月。 

(二)被害人有依法扶養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每一人加給補

助百分之十，最高不得逾百分之二十。 

被害人應於聲請勞動調解或提起訴訟日起六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提出

申請： 

(一)申請書。 

(二)聲請勞動調解狀或起訴狀繕本影本。 

(三)勞工保險投保證明。 

(四)無工作收入聲明切結書。 

(五)扶養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之證明文件。 

(六)領據及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七)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補助；已領取補助者，應追繳其溢領金

額： 

(一)不實申領。 

(二)同一事由已獲法院訴訟救助、民間團體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

助。 

(三)訴訟顯無實益或顯無勝訴之望。 

(四)申請人勝訴所可能獲得利益小於申請補助金額。 

(五)對本府之訴訟。 

(六)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視或查核。 

(七)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前項之溢領金額，應以書面限期命申請人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十一、 申請案件程式不符本要點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於本府通知期

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依勞動部當年度補助額度為限，由本府社會處支

應。 

 


